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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 
設立獨立業務合作單元 

概要 

於2010年6月28日，本行與BBVA簽訂了IBCU協議，以在本行内設立一個獨立的私

人銀行業務合作單元，其中本行為其提供内部資金支持人民幣2億元（及必要時一

筆不超過人民幣2億元的進一步資金支持），BBVA以外幣形式為其提供等值於人民

幣2億元的資金支持，並以財務資助形式提供給本行。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BBVA是本行的主要股東，因而是本行的關連人士。因此，

IBCU協議項下擬進行的IBCU交易構成本行在香港上市規則項下的關連交易。由於

IBCU交易乃關連人士以對本行而言屬於更佳條款向本行提供的財務資助，且並無

以本行的資產就該財務資助作抵押，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A.65(4)條的規定，

IBCU協議項下的IBCU交易可獲豁免遵守香港上市規則有關申報、公告和獨立股東

批准的規定。 
 

1. 本行及BBVA的背景和一般資訊 

本行是一家快速增長並具有強大綜合競爭力的全國性商業銀行，已建立起成熟的覆

蓋網絡和穩固的市場地位。本行具有領先的市場能力，在全國範圍内為客戶提供全

方位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其中公司銀行業務、零售銀行業務及資金資本市場業務是

本行的主要業務。同時，本行致力於探索通過與國内外的合作夥伴合作，擴大其業

務覆蓋領域和增加其在所有金融相關領域市場份額的契機，以與同業展開競爭。 

BBVA是根據西班牙王國法律成立的全球金融集團。BBVA向個人客戶、商業客

戶、機構客戶、投資及私人銀行客戶提供全面的銀行和相關金融服務，包括但不限

於零售銀行、公司銀行業務、國際貿易融資、全球市場業務、消費信貸、資產管

理、私人銀行、養老金和保險等。2010年4月1日，BBVA將其在本行已發行股份中



的持股比例增至15%，是本行的主要股東。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A.11(1)條的規

定，BBVA是本行的關連人士。 
 

2. IBCU交易 

2010年6月28日，本行和BBVA簽訂了IBCU協議，以在本行内部設立和經營IBCU。

IBCU協議的主要條款如下： 

日期: 2010年6月28日 
 

訂約方: (1)本行 
 
(2)BBVA 
 

 
有關IBCU交易的咨訊: 
 
(1) IBCU的運營 
 
IBCU將作爲一個内部部門在本行内部運營，並在各方面和本行的其他業務及其他

部門互相獨立，如人員及IT系統。 
 
(2)本行及BBVA的資金支持 
 
IBCU初始資金為人民幣4億元，其中本行為其提供人民幣2億元的内部資金支持； 
BBVA以外幣形式為其提供等值於其餘人民幣2億元的資金支持，並以財務資助形式

提供給本行。 
 
如本行初始提供的人民幣2億元資金無法滿足IBCU的經營需要，本行將按照内部定

價原則再向IBCU提供不超過人民幣2億元的内部資金支持。  
 
資金支持乃雙方參照IBCU的資金需求，並慮及本行在中國的商譽、分銷網絡、客

戶基礎以及其他資源，經公平磋商后釐定。本行擬以自有資金為資金支持提供資

金。 
  
(3) IBCU的管理 
 
IBCU設立一個由10名成員組成的管理委員會，其中本行委派8名，BBVA委派2名。

管理委員會的主席由本行委派。 
 
IBCU的日常運營由總經理在副總經理的協助下開展。IBCU的總經理由本行委派，

BBVA委派一名副總經理。  
 
BBVA已在北京設立一家全資附屬公司以通過其向IBCU提供經營咨詢服務。如果

IBCU經營出現損失，在纍計損失不超過人民幣4億元時，雙方應平均分擔IBCU的損

失。如果IBCU纍計經營成果為盈利時，本行將向BBVA的全資附屬公司支付相當於



IBCU利潤20%的咨詢服務費以作爲其提供經營咨詢服務的對价。目前，本行預計每

年以咨詢服務費的形式應付BBVA之款項總額的各項適用百分比率將不超過0.1%。 
 
(4) IBCU合作的期限 
 
如(i)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未對IBCU協議提出任何負面意見，且(ii)BBVA履

行了其資金支持承諾，則IBCU協議生效。IBCU的經營期限將于IBCU協議生效后8
年終止。 
 
終止時（無論期限屆滿終止或提前終止），根據終止的日期及原因，本行將參照

(i)BBVA對IBCU資金支持數額，及(ii)終止之日IBCU評估價值的20%，之高者或低

者並適用雙方同意的不同比例，向BBVA支付一筆補償金。 
 
雙方業已同意，本行在根據IBCU協議向BBVA或其位于北京的全資附屬公司支付任

何款項前，皆應遵守適用的法律、法規及上市規則，包括香港上市規則。 
 
3. 香港上市規則的規定 

由於IBCU交易乃關連人士以對本行而言屬於更佳條款向本行提供的財務資助，且

並無以本行的資產就該財務資助作抵押，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A.65(4)條的規定，

IBCU協議項下的IBCU交易可獲豁免遵守香港上市規則有關申報、公告和獨立股東

批准的規定。 

4. 關連交易的理由 

IBCU交易標誌著本行致力於提升其私人銀行業務的決心。本行認爲IBCU交易將進

一步加深本行和BBVA間的戰略合作。通過分享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市場上對

優質私人銀行服務不斷增長的需要，充分利用BBVA在私人銀行業務領域廣泛而成

功的經驗，本行相信IBCU交易將使本行能為其客戶提供質量更高的私人銀行服

務。同時，其亦將提升本行在私人銀行業務領域於同業中所処的位置，並進一步提

升本行的整體競爭力，並預計會為本行股東帶來長期的收益。 

5. 董事會確認 

董事會（包括本行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爲IBCU協議項下擬進行的IBCU交易是本行

在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以一般商務條款進行的交易。董事會認爲IBCU協議項下

拟进行的IBCU交易公平合理且符合本行和股東的整體利益。 

6. 定義 

在本公告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以下詞語具備下列含義： 

「聯繋人」 具香港上市規則所賦予的含義 

「本行」 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中國正式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

司，其H股及A股分別於香港聯交所（股份代碼：0998）及上海



證券交易所（股份代碼：601998）挂牌上市 

「BBVA」 西班牙對外銀行（Banco Bilbao Vizcaya Argentaria, S.A.），一

家於西班牙王國註冊成立的公司 

「董事會」 本行董事會 

「關連人士」 具香港上市規則所賦予的含義 

「關連交易」 具香港上市規則所賦予的含義 

「董事」 本行董事 

「香港」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上市規

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香港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IBCU」 將根據IBCU協議在本行内部設立的獨立私人銀行業務合作單

元，其將作為本行的内部運營部門，而不是中國法律項下的獨

立法人或者法人的分支機構或子公司 

「IBCU協議」 本行和BBVA（包括其聯繋人）於2010年6月28日簽訂的與

IBCU設立和經營有關的私人銀行合作協議，資金支持協議、咨

詢協議及其他附屬協議 

「IBCU交易」 簽訂IBCU協議及IBCU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僅為本公告之目的不含香港，澳門及臺灣地

區 

「人民幣」 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承董事會命 

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孔 丹 
董事長 

 



中國·北京 

二零一零年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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